
上海市水务局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受理号：SHSX20256051

上海市轮渡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提出的黄浦江上游侧防汛墙提

升改造项目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受

理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十七条、《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上海市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

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沪水务〔2024〕257 号），准予行政许

可。具体批复如下：

一、黄浦江上游侧防汛墙提升改造项目总体符合《上海市

防洪除涝规划（2020-2035 年）》《黄浦江两岸（中上游）堤防

与生态景观专项规划》相关要求。

二、基本同意工程总体布局和设计标准。本工程主要内容

为闵行、塘湾、吴泾、车沟桥、鲁汇、杜行、港口等 7 处渡口

防汛墙达标改建，共涉及岸线总长约 547 米，其中改建防汛墙

约 429米，改建防汛钢闸门 20 座。改建防汛墙基本按照河道蓝



线进行布置。工程防洪标准按照 1000 年一遇高潮位设防。

三、基本同意工程等别和建筑物级别。本工程等别为Ⅰ等，

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1 级。

四、请你公司妥善处理本工程上下游、左右岸关系，并做

好与利益相关方的协调。

五、如有方案调整，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水务局
@上海市水务 局@

2025 年 10 月 14 日

 

抄送：闵行区水务局、徐汇区水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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